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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证管办(证监会)：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下称《新制度》)已由财

政部发布，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同《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相比，

《新制度》在会计科目的设置和使用、会计报表的种类和编报等方面都有较大改

变。为做好新旧会计制度的衔接工作，保证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

现就执行《新制度》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 1998 年 7 月 1 日起，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向我会报送的预选材料

和发行股票申报材料中，拟发行公司前三年及最近一期会计报表和盈利预测，应

当按照《新制度》的规定编制。新改制公司申报材料暂不包括现金流量表，但原

定向募集公司、历史遗留问题企业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的，申报材料应当提供最近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现金流量表。会计报表附注原则

上仍按我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二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中《会计报表附注指引(试行)》编制，但应做如下调整： 

  1．在“公司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部分，增加对短期投资核算方法的说明，

在存货核算方法中说明是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在长期投资核算方法中列示长期

股权投资差额摊销年限、说明是否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2．在会计报表项目注释部分，增加对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应收股利、住房周转金等项目的注释。会计报表项目发生改

变的，注释应相应改变。 

 

  二、已经批准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凡招股说明书中盈利预测的预测结束日

在 1998 年 7 月 31 日以后的，公司原按《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编制的盈利

预测，如果按《新制度》调整后，预测期内可实现净利润变动超过 10％的，公

司应当依据《新制度》对原来的盈利预测进行调整，调整范围要严格限定于会计

制度变更带来的影响。调整后的盈利预测经注册会计师审核后，连同注册会计师

审核意见于 1998 年 7 月 31 日前或招股说明书公告后两个月内向社会公告，同时

报送我会上市公司部备案。公司要具体说明制度变更在本公司会计确认、计量上

的体现，并列示其对净利润的影响。此次公告的盈利预测，将作为考核公司盈利

预测完成情况的依据。 

 

  三、所有已经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如果《新制度》的某些规定，如股权投

资差额的摊销、准备金的计提等，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会计制度变更已构成公司须予披露的重大事件，公司要按照《公开发行股票公司

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的规定，在 1998 年 7 月 31 日前发布重大事件公告，说明上

述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四、公司在编制 1998 年中期和年度会计报表时，应当按照《新制度》的规

定填列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年初数”和利润表项目的“上年数”。具体做法是，

对上年报表项目及其数字，根据原项目内容及《新制度》的要求，进行分解、合

并或重分类调整，结果填入本年报表“年初数”或“上年数”栏。会计报表附注

按本通知第一条的规定编制。为增加报表的可比性，会计报表附注暂增设“会计

制度变更”一项，具体说明会计制度变更对主要报表项目“期末数”或“本年累

计数”的影响程度。非因制度变更带来的会计政策变化，仍然在“会计政策变更”

项下披露。 

 

  五、公司在编制和披露年度报告摘要时，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会计制度

变更对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在报表项目注释中，增加对

各种跌价(减值)准备、住房周转金等项目的注释。 

 

  六、《新制度》规定的某些摊销项目的摊销方法、期限、范围同原来规定不

一致的，对以前年度的摊销不做追溯调整。 

 

  七、凡根据有关规定，中期会计报表需要经过审计的公司，中期应当编报现

金流量表。 

 

  请将本通知转发辖区内上市公司和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会

计师事务所执行，并据此监管有关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工作。 

 

 


